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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州市2017-2021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出租车行业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助清算方案

根据《连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中央2017-2021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出租车行业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助清算资金的通知》（连财综〔2025〕20 号）精神，经我局研究，制定《连州市2017-2021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出租车行业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助清算方案》，明细详见附件1-1具体细则如下：
一、2017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出租车行业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助资金清算
（1） 清算资金：-25.5211万元。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农村道路客运、出租车行业油价补助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粤交〔2018〕8号）文件精神，农村道路客运、出租车油价补助中涨价补助退坡资金总额的30%用于支持除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以外其他地市的通行政村农村道路客运发展；70%首先用于新能源农村道路客运车辆、新能源出租车的运营补助，剩余资金也统筹用于上述镇通行政村农村道路客运发展。而我市2017年度无镇通行政村农村道路客运车辆，无新能源农村道路客运车辆、新能源出租车，故未对当年度下达的退坡统筹资金171.0720万元（出租车涨价40%部分58.6710万元+农村道路客运涨价40%部分112.4010万元）进行分配，本次清算扣减此部分清算资金（本次清算应分配156.1794万元，其中出租车涨价40%部分40.8473万元、农村道路客运涨价40%部分115.3321万元，清算资金-14.8926万元），企业实际清算资金为-10.6285万元。
（2） 清算对象：我市领取2017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出租车行业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助资金的企业。
（3） 清算办法：当年补贴资金出租车按月均里程5000公里以上车辆折算运行月数占比分配，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涨价60%部分按车辆里程数×农村客运车辆车型系数×通行政村调整系数占比分配（农客车车型系数按车座位数计算，9座以下1，9-19座1.3，20-29座1.5，30座以上2；通行政村调整系数镇通村农客1.5，其他农客1），现应分配资金也按此分配，清算资金=应分配资金-已分配资金。
（4） 清算说明：2017年度清算审计未核减出租车辆数及折算运行月数，未核减农村道路客运车辆数及有关系数等，只做分配金额调整。
（5） 清算情况：该年度参与清算的企业有四家，分别为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连州分公司0.8548万元、连州市宏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5.9989万元、连州市立辉公共小巴客运有限公司1.7666万元、连州市松利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19.2488万元。
二、2018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出租车行业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助资金清算
（一）清算资金：-11.6525万元。
（二）清算对象：我市领取2018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出租车行业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助资金的企业。
（三）清算办法：当年补贴资金出租车月均里程数5000公里以上车辆折算运行月数占比分配，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涨价50%部分按车辆里程数×农村客运车辆车型系数×通行政村调整系数占比分配（农客车车型系数按车座位数计算，9座以下1，9-19座1.3，20-29座1.5，30座以上2；通行政村调整系数镇通村农客1.5，其他农客1），现应分配资金也按此分配，清算资金=应分配资金-已分配资金。
（四）清算说明：2018年度清算审计未核减出租车辆数及折算运行月数，清算核减粤运1台车农客补贴（粤RV0859），农客车辆合计数87辆，未核减其他车辆行驶里程及有关系数。
（五）清算情况：该年度参与清算的企业有三家，分别为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连州分公司3.9171万元、连州市宏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16.2526万元、连州市松利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31.8222万元。
三、2019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出租车行业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助资金清算
（一）清算资金：-52.1615元。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农村道路客运、出租车行业油价补助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粤交〔2018〕8号）文件精神，农村道路客运、出租车油价补助中涨价补助退坡资金总额的30%用于支持除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以外其他地市的通行政村农村道路客运发展；70%首先用于新能源农村道路客运车辆、新能源出租车的运营补助，剩余资金也统筹用于上述镇通行政村农村道路客运发展，因该年度无符合分配退坡统筹资金的车辆，故未对当年度下达的退坡统筹资金315.9017万元（农村道路客运）进行分配（本次清算应分配255.8992万元，清算资金-60.0025），因此扣减此部分清算资金后，企业实际清算资金为7.8410万元。
（二）清算对象：我市领取2019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出租车行业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助资金的企业。
（三）清算办法：当年补贴资金出租车费改税+涨价40%部分按车辆折算运行月数占比分配，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涨价50%部分、预拨资金及新能源出租车清算调整至农村道路客运退坡资金按车辆里程数×农村客运车辆车型系数×通行政村调整系数占比分配（农客车车型系数按车座位数计算，9座以下1，9-19座1.3，20-29座1.5，30座以上2；通行政村调整系数镇通村农客1.5，其他农客1），现应分配资金也按此分配，清算资金=应分配资金-已分配资金。
（四）清算说明：2019年度清算审计未核减出租车辆数及折算运行月数，未核减农村道路客运车辆数、运营里程及有关系数等，只做分配金额调整。
（五）清算情况：该年度参与清算的企业有三家，分别为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连州分公司0.2909万元、连州市宏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2.2258万元、连州市松利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5.3243万元。
四、2020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出租车行业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助资金清算
（一）清算资金：21.7156万元。
（二）清算对象：我市领取2020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出租车行业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助资金的企业。
（三）清算办法：当年补贴资金中，城市出租车补助由出租车费改税补助、出租车涨价补助及60%退坡资金统筹资金组成，按出租车里程数*每公里分配系数占比分配（燃油出租车每公里分配系数1，新能源出租车每公里分配系数1.8）；农村道路客运补助（费改税+涨价补助部分）按车辆里程数*每公里分配系数（燃油农客车每公里分配系数1，新能源农客车每公里分配系数1.5）占比分配；农村道路客运退坡统筹部分按镇通村农村客运车辆运营里程系数占比分配。现应分配资金也按此分配，清算资金=应分配资金-已分配资金。
（四）清算说明：2020年无新能源出租车及新能源农客车营运，清算审计未核减出租车辆数及运营里程，未核减农村道路客运车辆数、运营里程及有关系数等，只做分配金额调整。
（五）清算情况：该年度参与清算的企业有三家，分别为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连州分公司-1.8941万元、连州市宏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23.4633万元、连州市松利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0.1464万元。
五、2021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出租车（含新能源公交）行业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助资金清算
（1） 清算资金：28.2776万元。
（二）清算对象：我市领取2021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出租车行业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助资金的企业。
（三）清算办法：根据文件要求，当年补贴资金中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出租车费改税部分）按因素法计算2021年度内1000公里以上里程车辆服务质量系数*调节系数占比进行分配，根据3个里程范围对应3种车辆折算标台（1000-10000公里以内折算标台0.5，10000-60000公里以内折算标台1，60000公里以上折算标台1.5），扣减投诉纠纷系数（投诉纠纷宗数*0.1）后形成服务质量系数，新能源出租车车型调节系数为0.22，燃油车出租车车型调节系数为1；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新能源出租车部分）按因素法计算2021年度内1000公里以上里程新能源出租车车辆服务质量系数占比进行分配，根据3个里程范围对应3种车辆折算标台（1000-10000公里以内折算标台0.5，10000-60000公里以内折算标台1，60000公里以上折算标台1.5），扣减投诉纠纷系数（投诉纠纷宗数*0.1）后形成服务质量系数；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支持城市交通领域新能源汽车运营部分）按因数法计算2021年度内新能源车辆标台系数占比进行逐车分配（当年度所有新能源公交车长度在8米至10米之间，折算标台系数均为0.75）。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补贴资金按因数法计算2021年度内车辆服务质量系数（营运月数*车型系数，燃油农客车车型系数为1，新能源农客车型系数为1.5）占比进行分配；农村道路客运涨价补贴资金由省级直接完成分配至各镇通村农村客运运营企业。现清算资金也按此分配。
（四）清算说明：2021年清算审计未核减出租车辆数及运行公里数，未核减农村道路客运车辆数、营运月数及有关系数等，只做分配金额调整。
（五）清算情况：该年度参与清算的企业有三家，分别为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连州分公司4.1904万元、连州市宏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24.1057万元、连州市松利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0.0185万元。
[bookmark: _GoBack]根据清远市交通运输局清算方案，连州市2017-2021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出租车行业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助清算总资金为-39.3419万元，包含实际未分配退坡统筹资金-74.8951万元（已收归本级总预算统筹使用）、与企业清算资金35.5532万元，其中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连州分公司7.3591万元、连州市宏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72.0463万元、连州市立辉公共小巴客运有限公司1.7666万元、连州市松利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45.6188万元。目前我市清远市粤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连州分公司、连州市宏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连州市松利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仍在经营，连州市立辉公共小巴客运有限公司已注销，我局后续将联系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清算补贴资金。

附件1-1.连州市2017-2021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出租车行业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助清算方案明细及各企业清退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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